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央编办 国家公务员局
关于严禁超职数配备干部的通知
（2014 年 1 月 9 日·组通字〔2014〕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编办、政府公务员局，中央

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人民团体组织人事部门，新疆建设兵团党

委组织部、编办、公务员局，各中管金融企业党委，部分国有重

要骨干企业党组（党委），部分高等学校党委：

党的十八届三中明确提出，要严格按照规定职数配备领导干

部。这是干部工作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央三令五申、反

复强调的重要干部政策。当前，一些地方和单位的机构编制纪律

意识淡薄，对职数控制不严，超职数配备干部的问题比较突出，

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整治。经中央同

意，现就严禁超职数配备干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明纪律要求。严禁超出核定的领导职数配备干部；严

禁以“低职高配”等形式超机构规格提拔干部；严禁违反规定设

置“助理”“顾问”“资政”等领导职务名称配备干部；严禁出

台“土政策”，用职务和职级待遇奖励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提高

干部职级待遇；严禁突破比例限额、超出规定范围，以“正副厅

局级干部”“正副县处级干部”或“正副乡科级干部”等名义变

相设置非领导职数配备干部。因军转安置、机构改革、换届等特



殊情况确需超职数配备干部的，应当书面报告上一级组织人事部

门和机构编制部门，上一级组织人事部门和机构编制部门要严格

审核把关。

二、开展普遍检查。2014 年第一季度，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

对照机构编制部门核定的领导职数和按有关规定核定的非领导

职数，对本地区本单位按职数配备干部的情况进行一次全面自查

（国有企业按照企业内部有关机构编制和职数的规定进行自查）。

第二季度，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会同机构编制部门，对下级按职

数配备干部的情况进行一次普遍检查，做到全覆盖，真正摸清底

数、掌握实情。

三、限期整改消化。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结合实际，研究制

定超职数配备干部的整改计划，明确整改措施和消化期限。对违

规超领导职数配备的干部要尽快消化，未消化前不得新配备干部；

对违规超非领导职数配备的干部要逐步消化，用两到三年时间基

本完成消化任务。

2014 年 6 月 30 日前，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将整改计划报上

一级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备案，同时抄送上一级机构制部门。上级

组织人事部门要全程跟踪整改计划执行情况。

四、强化上级监督。要把按职数配备干部的情况列为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的一项重要内容。把按职数配备干部的

情况列为巡视检查、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干部选拔任用“一报告



两评议”以及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离任检查

等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进一步强化监督，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五、严肃查处追责。要把反映超职数配备干部等问题纳入“1

2380”举报受理的重点内容，严肃查处。本通知印发后仍违规超

职数配备干部的，一经查实，要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中发办〔2010〕9 号）、《关于机

构编制违纪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中纪发〔2009〕15 号）和《行政机关机构编制违法违纪行

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监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 2012

年第 27 号）等有关规定，严肃追究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

部门主要责任人的责任。典型案件要在一定范围予以通报，或公

开曝光。

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按照从严治党、从严管理监督干部的要

求，在党委（党组）的领导下，以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为契机，采取有效管用措施，抓紧整改超职数配备干部问

题，有序消化超职数配备的干部，严禁违规超职数配备新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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